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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2010年3月对外披露的2010年年度报告及其他公开披

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西南证券出具的说

明文件。西南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

该等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

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

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西南证

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西南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西南证券

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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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09]918号”文核准，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公司”）获准一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0亿元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2009年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09福田债、122026。 

四、发行主体：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五、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5年。 

六、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10亿元。 

七、债券利率：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年利率确定为5.68%，在债券存续

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发行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将到期的利息和/或本金足额

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后，不再

另计利息。 

八、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 元。 

九、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十、债券形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

本期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的托管账户

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

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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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起息日：2009 年9月23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

年的9月23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二、利息登记日：2010年至2013年每年9月23日之前的第1个工作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登记日。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

计息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十三、付息日：2010年至2013年每年的9月23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

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 个工作

日）。 

十四、兑付登记日：2014年9月23日之前的第6个工作日为本期债券

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十五、兑付日：2014年9月2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十六、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

另计息。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十七、本息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

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

关规定办理。 

十八、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原“北京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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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九、发行时资信评级情况：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公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

用等级为AA+。 

二十、跟踪信用评级情况：2011年5月，经大公国际跟踪评定，发行

人主体信用等级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AAA。 

二十一、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净额中4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其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十二、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

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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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0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系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京政办函

(1996)65号文件批准，由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常柴股份有限公

司等100家法人单位共同发起，于1996年8月28日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14,412万元。 

经北京市证监会京证监发(1998)13号文批复，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字(1998)102号和证监发字(1998)103号文批准，公司于1998年5月11日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00万股，并于1998年6月2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于1999年以股本19,412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送2股

转增1股的比例送转。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0)90号批准，公司于

2000年向全体股东配售2,811万普通股，配股价为10元/股。经中国证监会

证监发行字[2003]14号文批准，2003年3月公司以2001年末总股本

28,046.60万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由于公

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和其余发起人股东及法人股

股东共计108家全额放弃本次配股认购权，实际配售2,400万股，配股价为

9.35元/股。 

公司于2003年以股本30,446.6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送4

股转增1股的比例送转，注册资本变更为45,669.90万元。 

公司根据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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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于2006年5月31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即以公司原有流通股

本15,600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

股东转增股本，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获得5.4股的转增股份，公司总股

本变更至54,093.9万股。 

公司根据200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总股

本54,093.9万股为基数，每10股转增5股，注册资本变更为81,140.85万元。 

公司于2008年1月8日收到由控股股东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北汽控股)转来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有关批复文件

（证监许可【2008】14号），同意北汽控股公告公司收购报告书全文；同

意豁免北汽控股因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而增持公司263,612,250股股份，合

计持有295,592,98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6.43%)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

义务。公司于2008年1月18日和2008年7月1日收到由北汽控股转来的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北汽

控股因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而增持公司263,612,250股限售流通股(含替华

宝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权分置改革对价

3,946,857股股份)已完成过户手续。至此，北汽控股持有公司295,592,98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6.43%)，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汽车摩托车

联合制造公司不再是公司股东。 

公司根据200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过2008年4月8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证监许可字[2008]509号《关于核准北汽福田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准,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

10,500万股。截至2008年6月30日，公司完成向北汽控股等五家单位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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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发行，共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10,500万元，发行价为9.88元/股，注册

资本变更为91,640.85万元。 

前述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北汽控股持有公司345,592,986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37.71%。是次新增股票的限售期自2008年7月14日开始计算，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北汽控股认购的股票将于2011年7月14日上市流通，

其他四家认购对象认购的股票已于2009年7月14日上市流通。 

公司于2008年10月14日接到控股股东北汽控股通知，其于2008年10

月1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购入公司股份222,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4%，购入平均价格为4.682元/股，增持完成后所

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7.74%，同时承诺在法定期间内不减持所持有公司

股份。2009年11月5日至16日，公司控股股东北汽控股在二级市场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222,900股，减持后，其持股比例从37.74%下降到37.71%，仍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16,000万股股票的议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证监许可

[2010]1150号《关于核准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8,427,300.00股，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54,835,800.00元。至此，北汽控股持有公司

股份为345,592,986.00股，持股比例为32.76%。 

公司于2010年11月5日接到控股股东北汽控股的通知：经北京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京国资[2010]207）批准，“北京汽车工

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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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2010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作为一家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目前

拥有欧曼、欧V、奥铃、欧马可、风景、萨普、时代、蒙派克、迷迪九大

品牌的产品。生产车型涵盖轻型卡车、中重型卡车、轻型客车以及大中型

客车等全系列商用车。公司已连续七年蝉联国内商用车销量榜首，成为中

国商用车第一品牌，品牌价值超过339.71亿元，是中国汽车行业自主品牌

和自主创新的中坚力量。15年来，公司通过强大的战略能力和运营能力，

成功的把握了全球汽车业变化和中国汽车产业的“黄金机遇期”，在战略、

技术和产品等层面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公司与康明斯的合作渐入佳境，

与戴姆勒的合资公司成立在即，国际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公司牵头成立北

京新能源汽车联盟及可持续新能源国际联盟，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2010年，公司累计销售整车682,895辆，同比增长13.4%，在全国单一

汽车生产企业中销量排名第五位，在商用车企业中销量继续排名第一。其

中：轻型卡车（不含微卡）实现销量44,7367辆，较去年同期增长16.6%，

销量继续名列全国第一位，市场占有率为22.8%；微型载货车实现销量

90,397辆，销量名列全国第三位，市场占有率14.8%；中重型卡车实现销

量104,425辆，较去年同期增长23.4%，销售名列全国第五位，市场占有率

8.1%；轻型客车实现销量23,810辆（不含蒙派克、迷迪），较去年同期增

长11.4%；大中型客车实现销量3,672辆，较去年同期下降8.2%；其中，上

述细分市场不包含蒙派克、迷迪和萨普专用车。2010年度，公司销售蒙派

克4,534辆，萨普专用车588辆，迷迪8,102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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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公司出口汽车31,894辆，同比增长30.5%，出口数量在中国

出口汽车企业总排名第五位，市场占有率为5.9%，商用车出口排名第二位。 

三、发行人2010年度财务情况 

1、发行人2010年财务概况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汽车的生产的销售。2010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实现经营收入534.9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30%，主要原因是销售

量的增加带来了营业收入增加；实现营业利润17.4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43.37%，实现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16.4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8.69%，实现基本每股收益1.73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92%。 

公司营业收入由轻卡、中重卡、轻客和大中客的销售构成，2010年度

公司分产品收入和成本构成如下： 

分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营业利

润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营业利润率比

上年增减 

轻卡 2,272,506.04 1,963,576.75 13.59% 6.22% 4.15% 1.71%
中重卡 2,292,381.56 2,025,922.02 11.62% 29.06% 27.21% 1.28%
轻客 379,859.43 361,406.36 4.86% 74.66% 82.94% -4.30%
大中客 139,382.58 125,279.98 10.12% -17.24% -13.96% -3.42%

截至2010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46.4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

的权益为80.61亿元，分别较2009年末增长了39.55%和97.85%。 

2、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摘录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资产总计 2,464,147.19 1,765,732.67 39.55%
负债合计 1,658,009.04 1,358,293.67 22.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806,138.16 407,439.00 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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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变动率 
营业收入 5,349,205.24 4,483,962.30 19.30%
营业成本 4,716,640.18 3,982,770.83 18.43%
利润总额 191,465.15 127,955.13 49.63%
净利润 164,601.17 103,722.32 58.6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601.17 103,732.85 58.68%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568.91 408,841.05 -73.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111.23 -71,268.23 214.4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9,170.53 -27,710.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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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918号”文核准，

于2009年9月23日至2009年9月25日公开发行了10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公司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和受托管理费后的募集资金，已于2009年9月

29日汇入发行人在中国银行北京沙河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专户帐

号：807009796708092001）。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京

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0月12日对此出具了京都天华

验字（2009）第072号验资报告。 

根据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拟用

4亿元偿还银行贷款，其余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公司债券披

露使用用途专款专用。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58,600万元，偿还贷款7,500万元，剩余资金32,500万元。截至2010年12

月31日止，发行人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其中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58,600万元，偿还贷款40,000万元。 

承诺投

资项目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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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

动资金 
58,600 58,600 58,600 0 58,600 0 100 2009 年 12 月   

偿还银

行贷款 
40,000 40,000 40,000 32,500 40,000 0 100 2010 年 12 月   

合计 98,600 98,600 98,600 32,500 98,60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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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公司债券保证人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总额10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北汽集团为本期债券提

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北汽集团成立于2000年，是北京市国资委出资的国有大型独资企业，

拥有福田汽车、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奔驰”）等10家控股子公司。北汽集团产品覆盖全系列商用车和中高档乘

用车，生产“现代”、“奔驰”、“克莱斯勒” 等国际品牌和“北京”、

“福田汽车”等自主开发品牌，具有年产138.2万辆整车的生产能力，是

国内少数具有全系列车型产品的汽车集团之一。2010年北汽集团累计销售

整车148.99万辆，同比增长19.86%，市场占有率达到8.25%，在全国汽车

生产企业排名中继续保持前五位。 

北汽集团是北京市实施振兴现代制造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企业之一。北

京市十一五工业发展规划指出，壮大汽车产业整体实力，推动北京汽车产

业企业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充分发挥产业基地优势，合理布局，建设带

动性强、整体竞争优势明显的汽车产业集群。北汽控股作为北京汽车行业

的龙头企业，在引进外资、资产重组、解决非经营性资产移交等重大问题

上得到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 

北汽集团业务涵盖商用车和乘用车两大板块，其中商用车业务主要集

中在北汽福田；中档乘用车的生产和销售主要集中在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现代”），北京现代以引进韩国现代汽车公司乘用车

产品为主要技术来源，拥有国内技术及自动化率领先的汽车制造平台，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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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车身、涂装、总装四大车间生产自动化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10

年，生产北京现代生产轿车60万辆，实现营业收入629亿元；高档乘用车

的生产和销售集中北京奔驰，北京奔驰位于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产

品主要由戴姆勒汽车集团和克莱斯勒汽车集团引进，生产奔驰C级和E级两

个系列的轿车以及克莱斯勒300C系列和铂锐系列轿车。2010年，北京奔驰

生产轿车10万辆，实现营业收入172.54亿元。 

在研发上，北汽集团在原北京佰科汽车研究院基础上注册成立了北京

汽车研究总院，初步形成以军车为主体的轻型越野车和SUV车的整车平台

开发能力。目前，研究总院已经启动了自主品牌混合动力汽车产品、北京

牌乘用车和高档SUV等产品研发项目。 

根据北汽集团的2010年末的财务报表，截至2010年末，北汽集团总资

产542.48亿元，总负债345.67亿元，所有者权益196.81亿元，资产负债率

为63.72%。201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8.68亿元，实现净利润43.87亿

元。 

大公国际认为，北汽集团作为国内第五大汽车集团与德国奔驰、韩国

现代等知名汽车企业合作，引进先进的发动机及汽车制造技术，拥有以北

京汽车研究总院为主导的一系列研发机构，产品涵盖商用车、乘用车和越

野车全系列车型，同时作为北京市工业产业的支柱企业，获得政府在政策

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综合实力很强，能为债务的按期还本付息提供很强

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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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0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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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2009年9月23日正式起息，发行人已于2010年9月27日支付

自2009年9月23日至2010年9月22日期间的利息共计5,680万元。 

发行人将于2011年9月23日支付自2010年9月23日至2011年9月22日期

间的利息共计5,680万元，相关付息具体事宜将会按照本期公司债券上市

交易场所要求在付息前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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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于2011年5月发布了《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度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汽车”或“公司”）主

要从事商用车的生产和销售。评级结果反映了公司经营环境良好、汽车销

量增长较大、新产品市场较好等有利因素；同时也反映了公司发动机等核

心配件基本外购导致毛利率偏低、公司面临成本上涨等不利因素。北京汽

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对本期债券提供的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仍具有较强的增信作用。 

综合分析，大公国际对福田汽车2009年度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主体信用级别维持AA，评级展望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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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2010年年度报告，2010年度内，发行人的证券

事务代表为陈维娟女士，未发生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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